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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前言 

由於傳統社會性別刻板印象框架，不論照顧年邁父母或幼兒，女性往

往為家庭中主要照顧者角色；縱使男性願意擔任全職照顧者、採取不一樣的

分工方式，也容易因為傳統男主外、女主內的思想束縛而猶豫再三。 

本分析擬探討政府公務機關自性別工作平等法「促進工作平等措施」、

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、公務人員請假規則之生理假、產前假、陪產假、家

庭照顧假、哺乳時間及加發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等相關措施實施後，檢視本局

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情形，發現不同性別間差異、成因及需求，希望

依據相關結論或建議，調整計畫資源配置或延伸發展其他計畫處理相關議題，

促進公務資源得以合理分配，讓不同性別皆能以平等獲取相關資源及機會，

達到實質性別平等之目標。 

 

貳、 相關法規保障 

一、性別工作平等法 

「性別工作平等法」目的在於保障性別工作權之平等及母性工作之權益，

貫徹憲法消除性別歧視、促進性別地位實質平等之精神，並排除婦女就業

障礙，創造婦女就業機會，提高婦女參與勞動之意願。 

 本法於民國91年1月16日制定公布，其內明文禁止雇主對求職者或受僱

者性別歧視，規範雇主防治性騷擾及促進工作平等所需採取之措施；並明

訂女性因生理日、結婚、懷孕、分娩、育兒或照顧家庭的請假與薪資給付

辦法，以及因此而離職之受僱者獲得再就業之機會，應採取就業服務、職

業訓練及其他必要之措施。民國97年首次修法公布，並更名為〈性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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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等法〉，修正內容包括：擴大育嬰留職停薪、家庭照顧假的適用範圍、增

加陪產假及加重雇主違反性別歧視處罰額度等。 

二、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

「公務人員請假規則」自民國36年8月2日國民政府核准發布施行，曾

歷經17次修正，最近一次於108年10月1日修正施行。隨著社會發展，我國

人口結構改變，高齡化及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，連帶衝擊整體之國家競爭

力，因此為營造友善職場環境，並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之相關規定修正本

規則；其中民國104年考量高齡化及少子化漸成趨勢，公務人員申請侍親、

育嬰留職停薪人數日增，增訂申請侍親、育嬰留職停薪者，其復職當年度

及次年度休假，均按前一在職年度實際任職月數比例核給之規定。 

為更加落實家庭照顧假之給假意旨，並營造友善生養及得以兼顧家庭

之職場環境，現刻正研議將家庭照顧假請假日數獨立計算，並增訂生養2

名以上子女之公務人員，於最幼子女滿3歲前，每年額外核給7日家庭照顧

假之規定。 

三、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 

「公務人員留職停薪辦法」自民國85年5月20日訂定施行後，曾歷經6

次修正，最近一次修正日期為110年3月15日。為配合性別工作平等法保障受

僱者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意旨，並因應實務需要與執行上易生爭議部分，刪

除育嬰留職停薪僅得以本人或配偶之一方申請為限之規定，並增訂主管人員

因養育子女或收養兒童先行共同生活而留職停薪者，辦理復職時，除因機關

改制等情形或經當事人書面同意外，應予回復原主管職務。 

四、 軍公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加發措施 

自本(110)年7月1日起，依「軍人保險條例」第16條之1及「公教人員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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險法」第35條等規定請領育嬰留停津貼有案之被保險人，由保險承保機關

（構）按其育嬰留停津貼所依據之平均月保險俸（薪）額20%計算加發金額，

併同保險育嬰留停津貼同時發給。意即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由6成薪提高至8

成薪，軍公教人員一體適用。 

 

參、現況分析 

一、基本資料 

   依考試院銓敘部資料顯示，109年底全國公務人員人數總計366,494人，

男性人數211,431人，性別比率為57.7%，女性人數155,063人，比率為42.3%(表

1)。從各縣市女性比率觀察，新竹縣46.9%居首、新竹市44.9%居次，高雄市

與臺中市均為41.5%排名第7(圖1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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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開資料顯示，全國公務人員人數總計366,494人，男性人數211,431人(比率

57.7%)，女性人數155,063人(比率42.3%)；高雄市政府公務人員人數總計20,318

人，男性11,893人(比率58.5%)，女性8,425人(比率41.5%)，兩者相差17個百分

點。本局公務人員總計339人，男性195人(比率57.5%)，女性144人(比率42.5%)，

男性比女性多出15%(表2、圖2)。 

 

 

表 1  109年全國公務人員人數及性

別比率 

圖1  公務人員女性比率—按

縣市別 
單位：人 

資料來源：銓敘部 資料來源：銓敘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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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全國 高雄市政府 本局 

總計 366,494 20,318 339 

男性 211,431  (57.7%) 11,893  (58.5%) 195  (57.5%) 

女性 155,063  (42.3%) 8,425   (41.5%) 144  (42.5%) 

男女人數

比率差 
56,368  (15.4%) 3,468  (17%) 51  (15%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二、本局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情形 

 以現有最新資料，108年全國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為2,906人次，其中

男性為372人次，女性2,534人次為男性之6.8倍，男女所占比率分別為12.8%及

表 2  109 年度全國、高雄市政府、本局公務人員人數及性別比率 

單位：人 

資料來源：銓敘部、本局 WebHR 系統 

資料來源：銓敘部、本局 WebHR 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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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7.2%。本局公務人員107年1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為8人，其

中男性1人，女性7人，男女所占比例為12.5%及87.5%(表3)。 

 

 

 

三、性別育嬰留職停薪考量因素差異 

 本調查擇定「配偶及家人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家庭經濟狀況考量」、「育嬰留職停

薪津貼多寡」、「留職停薪或回職復薪權益」、「主管及同事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工作職

涯發展」及「復職後的工作適應」等7個因素是否影響本局公務人員於107年1月1

日至110年7月31日止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的意願，探究不同性別間考量因素之差

異(表4、圖3)。(非常同意代表是申請育嬰留職停薪重要的考量因素，非常不同

意代表並非重要考量因素。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年度 107年 108年 109年 110年 

男性 1 - - - 

女性 3 2 1 1 

表 3  本局公務人員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人數 

資料來源：本局 WebHR 系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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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別 項目別 

1、配偶及家人的支持程

度 
2、家庭經濟狀況 

3、育嬰留職停薪津貼

多寡 

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

男性 

非常同意 - - - - - - 

同意 1 100% 1 100% 1 100% 

普通 - - - - - - 

不同意 - - - - - - 

非常不同意 - - - - - - 

女性 

非常同意 1 14.3% - - - - 

同意 5 71.4% 6 85.7% 1 14.3% 

普通 1 14.3% 1 14.3% 5 71.4% 

不同意 - - - - 1 14.3% 

非常不同意 - - - - - - 

 

性別 項目別 

4、留職停薪或回職復薪

權益 

5、主管及同事的支持

程度 
6、工作職涯發展 

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人數 占比 

男性 

非常同意 - - - - - - 

同意 1 100% - - - - 

普通 - - - - - - 

不同意 - - - - - - 

非常不同意 - - 1 100% 1 100% 

女性 

非常同意 - - - - - - 

同意 1 14.3% - - - - 

普通 - - 1 14.3% 1 14.3% 

不同意 - - - - - - 

表 4  本局公務人員於 107 年 1 月 1 日至 110 年 7 月 31 日止 

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考量因素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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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常不同意 6 85.7% 6 85.7% 6 85.7% 

性別 項目別 
7、復職後的工作適應   

人數 占比     

男性 

非常同意 - -     

同意 - -     

普通 - -     

不同意 - -     

非常不同意 1 100%     

女性 

非常同意 - -     

同意 1 14.3%     

普通 - -     

不同意 1 14.3%     

非常不同意 5 71.4%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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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3 本局公務人員於107年1月1日至110年7月31日止申請育嬰

留職停薪者考量因素-非常同意、同意及普通

女性 男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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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述資料顯示男性與女性在育嬰留職停薪考量因素，並未因性別而有顯差異，

均以「配偶及家人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家庭經濟狀況」、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多寡」等

家庭及經濟為重要考量方向；相對而言，「留職停薪或回職復薪權益」、「主管及

同事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工作職涯發展」及「復職後的工作適應」等個人工作職場因

素則非主要考量因素。其中「留職停薪或回職復薪權益」因素考量程度落差較大，

相較之下女性較不考慮如留職停薪當年度或回職復薪後休假日數、考績晉級等相

關權益。 

 

肆、 結論與建議 

一、就前述性別資料統計及調查，顯示下列情形： 

(一)本局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主要為女性 

 本局於109年底公務人員總計339人，男性195人(比率57.5%)，女性144

人(比率42.5%)，男性比女性多出15%；惟本局公務人員107年1月1日至110

年7月31日止申請育嬰留職停薪為8人，其中男性1人，女性7人，男女所占

比例為12.5%及87.5%，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主要為女性。 

(二)家庭及經濟因素為育嬰留職停薪重要考量因素 

 男性與女性在育嬰留職停薪考量因素，並未因性別而有顯差異，均以「配

偶及家人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家庭經濟狀況」、「育嬰留職停薪津貼多寡」等家

庭及經濟為重要考量方向；相對而言，「留職停薪或回職復薪權益」、「主

管及同事的支持程度」、「工作職涯發展」及「復職後的工作適應」等個人

工作職場因素則非主要考量因素。 

二、可推動作為 

依據前述情形，發現公務人員於育嬰留職停薪與性別平等推動上，仍有努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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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空間，茲提出以下建議： 

(一)強化性別平等意識 

為強化本局同仁性別平等觀念，並將性別平等意識落實於生活中，透

過辦理性別平等教育訓練課程，逐漸化解傳統觀念中「男主外，女主內」

的分工模式，鼓勵男性申請育應留職停薪，落實性別平等精神。 

(二)友善職場，提供家庭友善職場環境 

為營造適合家庭育兒的友善職場環境，市府業推動員工子女特約托 

育中心、幼兒園及課後照顧班、個別放寬彈性上下班等服務措施，供有照

顧幼兒需求的員工參考運用。 

(三)建議提高育嬰留職停薪津貼給付 

按現行規定，公務人員育嬰留職停薪津貼係按留職停薪當月起，前6

個月本俸之平均數80%計算，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，最長發給6個月。

然為鼓勵公務人員申請育嬰留職停薪，可建議津貼按留職停薪當月起，前

6個月本俸之「平均數全額」計算，每月按月發放；或者按留職停薪「當

月本俸全額」發給，自留職停薪之日起按月發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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